
开了近20年出租车， 王某身
上累积的疾病越来越多。 前段时
间， 由于开车时经常出现犯困 、
头晕现象， 为确保行车安全， 他
主动向出租汽车公司提出辞职。
当办完车辆交接手续， 公司应当
向他退还预交押金时， 公司却以
他在劳动合同及承包合同到期前
提前离职构成违约为由要求扣除
一多半押金。 为此， 双方产生争
议并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 庭审
中， 经工会法律援助律师居中协
调， 该案最终以公司退还绝大部
分押金方式结案。

员工因病提出离职， 公
司拒绝全额退还预交押金

2004年4月， 王某入职出租
汽车公司， 专业从事出租车司机
工作。 由于吃饭休息没有规律，
王某逐渐患上高血压、 高血脂、
颈椎、 脊椎劳损、 腰间盘突出等
多种疾病。 辞职前， 王某经常犯
困且有头晕现象， 为避免不测事
件， 他向公司说明情况， 主动提
出离职。 经公司同意， 他将自己
驾驶的出租车交回公司并办理了
交接事宜。

车辆交接完毕后， 公司应当
退还王某预交的 30000元押金 ，
但公司不同意全额退还。 公司认
为， 王某的劳动合同及承包经营
合同期限均未到期， 其提前交车
行为属于违约， 应向公司支付违
约金15000元。

同时， 公司提出王某在从事
出租业务时需要着公司统一制式
服装， 公司为其定做了工服， 该
工服因其离职无人穿用， 工服费
用1750元应由其承担。 由于公司
为王某垫付了工服费用， 该费用
应从其押金中扣除。 再者， 王某

一直驾驶公司车辆运营， 车辆磨
损必然发生。 因此， 王某应当向
公司支付车辆磨损费用 700元 ，
该费用也应当从其押金中扣除。

王某认为， 公司应当向他退
还全部押金。 因为， 工服是公司
经营需要给全体员工配发的， 若
扣除该服装费用不合理。 况且 ，
他自己平时有衣服穿， 没有必花
钱购买公司出卖的服装。 至于车
辆磨损， 那是车辆运营必然产生
的成本， 他已交过车辆承包费用
即份儿钱， 车辆的磨损费用应当
由公司承担。

工会律师据理力争， 逐
一驳斥公司扣款理由

与公司交涉无果， 王某向劳
动争议仲裁机构提出仲裁申请。

在仲裁立案大厅窗口， 王某
看到一个工会法律援助律师电
话。 拨通该电话后， 他才知道这
是石景山区总工会的电话。 他向
工会工作人员讲述了自己的遭
遇， 并问对方能不能给他提供法
律援助。

得到工会工作人员的肯定答
复， 王某按照约定时间， 在第二
天一大早便赶到石景山区总工会
等候。 经审核， 王某符合免费法
律援助条件， 工会立即给他办理
了法律援助手续， 同时指派专业
律师胡建新担任他的委托代理
人。

胡律师了解相关情况后， 为
王某撰写了仲裁申请书， 并帮助
他在仲裁机构成功立案。

接下来， 胡律师开始根据王
某的仲裁请求梳理证据材料、 制
作证据清单、 起草代理意见， 一
切就绪后静等开庭日期的到来。

仲裁庭审中， 公司主张王某

应当向其支付违约金 15000元 。
胡律师提出 ， 按照 《劳动合同
法》 第22条、 第23条规定， 劳动
者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只限于
两种情形： 一是用人单位为劳动
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 对其进行
专业技术培训的， 可以与劳动者
订立协议， 约定服务期。 劳动者
违反服务期约定的， 应当按照约
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二是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
约定保守企业商业秘密和与知识
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 对负有保
密义务的劳动者， 用人单位可以
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
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 并约定
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 在
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
经济补偿。 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
约定的， 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
位支付违约金。

由此来看， 除了上述两种情
形， 用人单位均无权要求劳动者
支付违约金。 本案中， 虽然承包
合同中有关于支付违约金的约
定， 但从性质上讲该承包经营合
同属于劳动合同的附件， 是劳动
合同的一部分， 因此， 公司与王
某约定违约金时不能违反法律规
定。 这就是说， 公司从王某预交
押 金 中 以 违 约 金 的 名 义 扣 除
15000元缺乏法律依据 ， 应当如
数返还。

胡律师认为， 公司因经营需
要为员工配发工服， 该费用应当
纳入经营成本， 不应由员工个人
承担。 由于公司收到该费用缺乏
法律依据， 应当予以退回。 至于
出租车运营当中的车辆磨损， 属
于正常的车辆损耗， 是必然发生
的， 也应摊入公司经营成本。 既
然公司享受出租车辆固定收益，

那就应当承担车辆磨损、 车辆贬
值产生的费用。 如果员工承担了
每 月 固 定 的 车 辆 承 包 费 用 ，
同 时 还要承担车辆磨损 、 车辆
贬值的费用， 那就违反了权利
义务相一致的原则 ， 同时违反
了公平原则。 因此， 车损磨损费
应由公司负担， 不应从押金中扣
除。

庭审结束后 ， 公司感到理
亏， 想调解结案。 通过分析案件
的走向以及仲裁裁决可能的结
果， 本着两利相权从其重、 两害
相权从其轻原则， 胡律师建议王
某为避免诉累， 尽快拿到钱， 可
以作出让步。 经商议， 王某同意
公 司 退 还 所 谓 的 违 约 金 捐 款
15000元， 不再要求其返还服装
费 1750元和车损磨损费 700元 。
在仲裁员主持下， 双方签署调解
协议。

劳模律师说法

调解促双赢 社会更和谐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工会劳模法律服务团成员邬锦梅
律师：

出租车司机相对于出租汽车
公司来说 ， 属于弱势群体 。 但
是， 在疫情期间， 公司也面临经
营困难， 且公司能否正常运营更
关乎着老百姓能否正常出行的民
生问题。 本案的社会意义在于，
通过工会指派的法律援助律师，
以调解方式建立起双方当事人沟
通的桥梁， 经过充分沟通协调，
最终调解成功， 使出租车司机和
公司达成了双赢。

协办单位： 北京市总工会法
律服务中心

劳模
说法

□本报记者 余翠平

专题【维权】10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wq@126.com│本版编辑 赵新政│美术编辑刘红颖赵军│校对 张旭│２０22年 12月 15日·星期四

工会法律援助将的哥损失降到最低
编辑同志：

我是公司的一名老技术
员。 由于跟不上公司的发展
要求， 公司就安排我外出进
修3个月。 同时， 与我签了一
份服务期协议。 该协议除明
确公司提供5万元进修费外，
还约定我须为公司服务5年，
如若违反， 需支付违约金5万
元。

我学成归来后， 想利用
所学技术赚些外快 。 于是 ，
就在某私营企业兼职， 并与
之签订了劳动合同。 公司得
知后要求我立即改正， 而我
认为自己兼职并未影响本职
工作， 没有听从公司的安排。
由于我坚持己见， 公司把我
炒了并要求我支付违约金 。
我认为自己是被公司撵走的，
并非我违反服务期协议， 拒
绝支付违约金。

请问： 劳动者在服务期
内被辞退， 需要支付违约金
吗？

读者： 华为岷

华为岷读者：
劳动者在服务期内被辞

退是否需要支付违约金， 一
要看双方在服务期协议中是
否约定有违约金条款， 即违
约金的支付是以双方有明确
的约定为前提； 二要看用人
单位适用辞退的方式是什么？
用人单位辞退员工的法定方
式有三种， 包括 《劳动合同
法》 第三十九条的即时辞退、
第四十条的预告辞退和第四
十一条的经济性裁员， 适用
的辞退方式不同跟劳动者是
否应当支付违约金有着密切
关系。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 二 十 六 条 第 二 款 规
定 ： “有下列情形之一 ，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解除约定
服务期的劳动合同的， 劳动
者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
向 用 人 单 位 支 付 违 约 金 ：
（一） 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
位的规章制度的； （二） 劳
动者严重失职 ， 营私舞弊 ，
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三） 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
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对完成
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
影响， 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
拒不改正的； （四） 劳动者
以欺诈、 胁迫的手段或者乘
人之危， 使用人单位在违背
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
变更劳动合同的； （五） 劳
动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的。” 该规定表明， 受服务期
和违约金条款约束的劳动者，
如果自身并不存在上述法定
的过错， 而是被用人单位预
告辞退或者经济性裁员的 ，
则无需支付违约金； 如果是
因自身存在过错而被用人单
位即时辞退的， 则应当按照
约定支付违约金。

本案中， 你利用业余时
间在外兼职且拒绝改正， 无
疑具有过错， 这种情形符合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二
十六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
因此， 尽管你不是自己主动
辞职的， 也应当向公司支付
相应数额的违约金。

潘家永 律师

服务期内因过错被解雇
劳动者仍需支付违约金

的哥因病离职 公司扣除大部分预交押金

交通安全无小事。 以下这些
看似不经意的开车 “细节” 实属
驾驶恶习， 由此引发的事故提醒
广大上班族， 必须摈弃不良驾驶
习惯， 自觉做到守法文明行车。

习惯1

随意摁喇叭
职工王某应邀参加同事的婚

礼。 当他驾车将要驶入朋友所在
的小区时， 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
挡住了去路。 情急之下， 王某便
连续鸣笛警示， 正在前面行走的
张老太躲闪不及摔倒在路沿石
上， 造成右手食指、 中指骨折。
事后， 法院依照公平原则， 判决
王某赔偿张老太损失1.2万元。

点评
前车起步迟了， 后车猛按喇

叭催促；开车慢了，后面一阵急促
喇叭声……事实上， 如果在行车
过程中随心所欲地摁响喇叭，则
有可能侵犯到他人的人身权利。
对 此 ， 《 民 法 典 》 第 1186条 规
定 ： “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
发生都没有过错的， 依照法律的
规定由双方分担损失。 ”本案中，
虽然双方对事故的发生均无故
意， 但是王某猛按喇叭的行为与

张老太摔伤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
系， 依据公平原则应承担相应责
任。

习惯2

滥用远光灯
陈师傅开大货车同妻子一起

到外地送货，返回时天色已晚。在
一个路口会车时， 逆向驶来的大
货车开着远光灯照得他什么都看
不到。无奈，他只得急踩刹车并向
右急打方向， 意想不到的是路边
正停着一辆半挂车。 由于距离太
近，两车发生激烈碰撞，陈妻被卡
在副驾驶座上，经抢救无效死亡。

点评
远光灯对于车辆在夜间正常

行驶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 滥用
远光灯会使道路安全风险陡增，
其危害性不可谓不大。 《道路交
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下称 《实
施条例》） 对夜间行车使用远光
灯作出了严格规定， 即在没有中
心隔离设施或者没有中心线的道
路上， 机动车应当在距相对方向
来车150米以外改用近光灯。 在
窄路、 窄桥与非机动车会车时应
当使用近光灯。 机动车在夜间没
有路灯、 照明不良或者遇有雾、

雨、 雪、 沙尘、 冰雹等低能见度
情况下行驶时， 同方向行驶的后
车与前车近距离行驶时， 不得使
用远光灯。 滥用远光灯属于违法
行为， 一旦被查实， 将给予车主
扣1分、 罚款100元的处罚。

习惯3

违规开车门
吴某开车外出采购水暖管

件。 到达目的地后， 他把车停靠
在路边开门下车。 就在这时， 赵
某骑乘电动车与吴某打开的车门
发生碰撞， 电动车后座上的于某
应声窜出4米多远倒地， 并因头
部严重损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交
警认定吴某负此次事故全部责
任。 除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外， 吴
某被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
徒刑1年， 缓刑1年。

点评
停车开门看似小事， 但由此

引起的损伤往往比较严重。 《实
施条例》 第63条规定： “机动车
在道路上临时停车， 应当遵守以
下规定： …… （4） 车辆停稳前，
不得开车门和上下人员， 开车门
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此类事故一般按以下原则处理：

如果是司机违法停车开门， 司机
可能承担主要责任； 如果是乘客
不观察后方来车草率开车门， 则
乘客责任较大； 如果司机和乘客
均有过错， 需共同承担责任。 同
时 ， 如果被撞的非机动车有载
人 、 逆行 、 制动不灵等其他过
错， 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习惯4

手机不离手
在下班开车回家途中， 李某

与朋友约好晚上一起吃饭 。 期
间， 他一边驾车一边用微信商量
聚餐事宜 。 因为过分专注于手
机， 李某不慎将行人张某撞到，
造成张某受伤。 经交警认定， 李
某负该事故全部责任。

点评
《实施条例》第62条规定：“驾

驶机动车不得有下列行为： （1）
在车门、 车厢没有关好时行车；
（2） 在机动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
围内悬挂、 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
的物品； （3） 拨打接听手持电
话、 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
行为。” 一幕幕悲剧警示驾驶人
开车时一定要杜绝打电话、 发短
信等行为。 张兆利 律师

驾驶中应规避哪些不良习惯？

开了近20年出租车， 王某身
上累积的疾病越来越多。 前段时
间， 由于开车时经常出现犯困 、
头晕现象， 为确保行车安全， 他
主动向出租汽车公司提出辞职。
当办完车辆交接手续， 公司应当
向他退还预交押金时， 公司却以
他在劳动合同及承包合同到期前
提前离职构成违约为由要求扣除
一多半押金。 为此， 双方产生争
议并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 庭审
中， 经工会法律援助律师居中协
调， 该案最终以公司退还绝大部
分押金方式结案。

员工因病提出离职， 公
司拒绝全额退还预交押金

2004年4月， 王某入职出租
汽车公司， 专业从事出租车司机
工作。 由于吃饭休息没有规律，
王某逐渐患上高血压、 高血脂、
颈椎、 脊椎劳损、 腰间盘突出等
多种疾病。 辞职前， 王某经常犯
困且有头晕现象， 为避免不测事
件， 他向公司说明情况， 主动提
出离职。 经公司同意， 他将自己
驾驶的出租车交回公司并办理了
交接事宜。

车辆交接完毕后， 公司应当
退还王某预交的 30000元押金 ，
但公司不同意全额退还。 公司认
为， 王某的劳动合同及承包经营
合同期限均未到期， 其提前交车
行为属于违约， 应向公司支付违
约金15000元。

同时， 公司提出王某在从事
出租业务时需要着公司统一制式
服装， 公司为其定做了工服， 该
工服因其离职无人穿用， 工服费
用1750元应由其承担。 由于公司
为王某垫付了工服费用， 该费用
应从其押金中扣除。 再者， 王某

一直驾驶公司车辆运营， 车辆磨
损必然发生。 因此， 王某应当向
公司支付车辆磨损费用 700元 ，
该费用也应当从其押金中扣除。

王某认为， 公司应当向他退
还全部押金。 因为， 工服是公司
经营需要给全体员工配发的， 若
扣除该服装费用不合理。 况且 ，
他自己平时有衣服穿， 没有必花
钱购买公司出卖的服装。 至于车
辆磨损， 那是车辆运营必然产生
的成本， 他已交过车辆承包费用
即份儿钱， 车辆的磨损费用应当
由公司承担。

工会律师据理力争， 逐
一驳斥公司扣款理由

与公司交涉无果， 王某向劳
动争议仲裁机构提出仲裁申请。

在仲裁立案大厅窗口， 王某
看到一个工会法律援助律师电
话。 拨通该电话后， 他才知道这
是石景山区总工会的电话。 他向
工会工作人员讲述了自己的遭
遇， 并问对方能不能给他提供法
律援助。

得到工会工作人员的肯定答
复， 王某按照约定时间， 在第二
天一大早便赶到石景山区总工会
等候。 经审核， 王某符合免费法
律援助条件， 工会立即给他办理
了法律援助手续， 同时指派专业
律师胡建新担任他的委托代理
人。

胡律师了解相关情况后， 为
王某撰写了仲裁申请书， 并帮助
他在仲裁机构成功立案。

接下来， 胡律师开始根据王
某的仲裁请求梳理证据材料、 制
作证据清单、 起草代理意见， 一
切就绪后静等开庭日期的到来。

仲裁庭审中， 公司主张王某

应当向其支付违约金 15000元 。
胡律师提出 ， 按照 《劳动合同
法》 第22条、 第23条规定， 劳动
者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只限于
两种情形： 一是用人单位为劳动
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 对其进行
专业技术培训的， 可以与劳动者
订立协议， 约定服务期。 劳动者
违反服务期约定的， 应当按照约
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二是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
约定保守企业商业秘密和与知识
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 对负有保
密义务的劳动者， 用人单位可以
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
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 并约定
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 在
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
经济补偿。 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
约定的， 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
位支付违约金。

由此来看， 除了上述两种情
形， 用人单位均无权要求劳动者
支付违约金。 本案中， 虽然承包
合同中有关于支付违约金的约
定， 但从性质上讲该承包经营合
同属于劳动合同的附件， 是劳动
合同的一部分， 因此， 公司与王
某约定违约金时不能违反法律规
定。 这就是说， 公司从王某预交
押 金 中 以 违 约 金 的 名 义 扣 除
15000元缺乏法律依据 ， 应当如
数返还。

胡律师认为， 公司因经营需
要为员工配发工服， 该费用应当
纳入经营成本， 不应由员工个人
承担。 由于公司收到该费用缺乏
法律依据， 应当予以退回。 至于
出租车运营当中的车辆磨损， 属
于正常的车辆损耗， 是必然发生
的， 也应摊入公司经营成本。 既
然公司享受出租车辆固定收益，

那就应当承担车辆磨损、 车辆贬
值产生的费用。 如果员工承担了
每 月 固 定 的 车 辆 承 包 费 用 ，
同 时 还要承担车辆磨损 、 车辆
贬值的费用， 那就违反了权利
义务相一致的原则 ， 同时违反
了公平原则。 因此， 车损磨损费
应由公司负担， 不应从押金中扣
除。

庭审结束后 ， 公司感到理
亏， 想调解结案。 通过分析案件
的走向以及仲裁裁决可能的结
果， 本着两利相权从其重、 两害
相权从其轻原则， 胡律师建议王
某为避免诉累， 尽快拿到钱， 可
以作出让步。 经商议， 王某同意
公 司 退 还 所 谓 的 违 约 金 捐 款
15000元， 不再要求其返还服装
费 1750元和车损磨损费 700元 。
在仲裁员主持下， 双方签署调解
协议。

劳模律师说法

调解促双赢 社会更和谐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工会劳模法律服务团成员邬锦梅
律师：

出租车司机相对于出租汽车
公司来说 ， 属于弱势群体 。 但
是， 在疫情期间， 公司也面临经
营困难， 且公司能否正常运营更
关乎着老百姓能否正常出行的民
生问题。 本案的社会意义在于，
通过工会指派的法律援助律师，
以调解方式建立起双方当事人沟
通的桥梁， 经过充分沟通协调，
最终调解成功， 使出租车司机和
公司达成了双赢。

协办单位： 北京市总工会法
律服务中心


